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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Newsletter 謹就法律之原則，作一說明，並不構成對具體個案提供法律意見，蓋因每一個案內

容及事實不同，恐有不同之考量，故若需尋求對具體個案之法律諮詢，煩請與本所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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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修正說明 

立法院於 2021 年 4 月 13 日三讀通過多項法案，其中與勞工法規相關者有《勞工

保險條例》，未來勞工保險條例之各項一次金給付，如生育給付、傷病給付、失

能給付等，皆可以比照勞工退休金辦理，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，不用擔心因債務

問題而被扣押、供擔保或強制執行；此外，院會亦通過修正「工會法」，使工會

得設置至少 1 名候補監事，不受現行法規定候補監事之名額不得超過該工會監事

名額 2 分之 1 的限制。至於有關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之部分，其修正內容說明如

下： 

1. 不當勞動行為之類型 

    本次修正條文之核心在於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及其裁決決定，故有必要

說明何謂「不當勞動行為」，其於我國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，包括「不利益待遇」、

「支配介入」以及「違反誠信協商」。其中「不利益待遇」係指雇主或代表雇主

行使管理權之人，因勞工參加工會活動或參與團體協商等類似事務，而對勞工施

有拒絕僱用、解僱、降調、減薪等其他不利之待遇；至於「支配介入」則為雇主

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，不當妨礙工會之成立或活動，或係以不加入、退出

和不得擔任工會職務等作為僱用條件；再者，如無正當理由拒絕進行團體協約之

協商者，則屬「違反誠信協商」。 

2. 增訂專職常設委員 

    現行「勞資爭議處理法」規範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裁決事件時，應組成不當

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裁決委員會），設置裁決委員 7 人至 15 人，藉由

審理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，以回復集體勞資關係之正常運作，然而現行法規下

裁決委員均為兼職，因此為使裁決委員會運作更具有效率及專業，俾增訂裁決委

員置 1 人至 3 人為專職之常設委員(參照修正條文第 43 條)。 

3. 原則公開裁決決定書 

    目前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是否公開，係取決於申請裁決時，由申請人勾

選是否同意公開，然而考量裁決委員會作成之裁決決定具有準司法性質，且為促

進人民預測裁決者適用法律之判斷標準、公益、學術研究等面向，裁決決定書原

則上應經適當遮蔽個人資料後公開為妥當，而不應囿於紛爭當事人之意願(參照

修正條文第 47 之 1 條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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